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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 抗凝血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抗凝血类杀鼠剂及其毒饵的安全使用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抗凝血类杀鼠剂及 输、包装、贮存、清除和销毁。

2 规范佳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 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

GB4839 农

GB15603

GBz2 工

NY608

3 术语与定

下列术语

3.1

抗凝血类

化学结构 、敌鼠钠盐 (sodium

diphacinone)、 (coumachlor)、 溴鼠

灵 (bro山fac°um ne)、 氯鼠酮 (chlo-

rophacinone)、 爿艮 )等 ,本文件所指的抗

凝血类杀 鼠剂包括

3.2

靶标动物

使用抗凝血类杀鼠

3.3

致死中Ⅰ LD50,Ⅱ ethaⅡ

使靶标动物死亡半数所需要的杀 凝血类杀鼠剂。

3.4

耆戒色 wariliⅡ g coⅡσ

用于区别含有杀鼠剂的毒饵与无毒饵料的颜色。警戒色应能够使接触毒饵者清楚地辨认出毒饵与

无毒饵料之间的区别。

4 基本要求

4.1 命名与标识

4.1.1 抗凝血类杀鼠剂命名应符合 GB483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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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抗凝血类杀鼠剂及其毒饵的标识应符合 NY608的规定 ,标明此类药物属于有毒化学危险品。

用于商品的杀鼠剂及其毒饵应在产品标签上标注对靶标动物的致死中量(LD50)和对人的致死剂量。

4.2 存放

存放杀鼠剂及其毒饵执行 GB15603。 其存放地点应有专用场所 ,并与食品、饮用水及水源隔离。

杀鼠剂及其毒饵应及时包装 ,并具有明显标志 ,且不能置于室外保管。保管有专人负责 ;并对其使用去

向登记。

4.3 解毒药

抗凝血类杀鼠剂及其毒饵的解毒剂为维生素 K1。 在有组织的鼠害控制活动中应由主管部门指定

具体单位储备解毒剂。

4.4 接触抗凝血类杀鼠剂的人员

抗凝血类杀鼠剂及所配制的毒饵在生产、运输、贮存、使用、销毁过程中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

操作。其专业知识由主管单位负责培训。

5 配制毒饵

5.1 场地

配制抗凝血杀鼠剂毒饵的场地应为能够有效地阻止非工作人员及其他非靶标动物进人的封闭场

所 ,并有显著的危险或剧毒化学品标识。进人配制毒饵场地的人员应穿戴防护服装。

5.2 操作

配制毒饵的操作人员应经过安全操作培训 ,操作人员与作业环境执行 GBZ2的规定。避免人员直

接接触含有有毒成份的原料、中间体和产品。

5.3 器具

直接接触杀鼠剂或配制毒饵的设备、工具、仪器为专用器具 ,应有明显的
“
有毒物品

”
或

“
危险物品

”

标志。未经除毒处理的专用器具不得转作它用或丢弃。

5.4 譬戒色

毒饵应加人警戒色。配制毒饵的警戒色推荐使用蓝色、灰色等易于识别又可引起营觉的食用色素。

5.5 毒饵浓度

除有组织并得到当地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研究试验外 ,毒饵配制浓度不得超过杀鼠剂产品说明。

5.6 毒饵及其潘加物

配制毒饵选用的基饵及其他添加物与杀鼠剂混合后不应造成对人、畜毒力增加的化学性质改变或

产生造成环境危害的化学反应。

5.7 毒饵有效期

毒饵应注明有效期 ,超过有效期的毒饵应予销毁。非蜡块毒饵有效期不超过 2年 ,蜡块毒饵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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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4年 ,已 出现霉变的毒饵视为过期毒饵。

过期的毒饵应及时交由专业管理部门按照有毒品销毁。

6 运输

批量抗凝血类杀鼠剂及其毒饵的运输按照有毒品运输。

7 投放毒饵

7.1 投放操作

抗凝血类杀鼠剂应以毒饵 (毒水)的形式投放 ;不能以原药、母粉、母液直接用于杀鼠。抗凝血类杀

鼠剂及其毒饵投放点应与食品、饮用水和饮用水源隔离。在靠近饮用水源或食品的地方投放毒饵应放

置明显的耆告标志。

对发现的死鼠及时掩埋 ,掩埋深度应能够避免食肉类动物将其掘出为准。

7.2 警示标志

以无遮盖方式投放毒饵的地点应采用公告或设立警示牌的形式告知当地群众说明其危险性 ;并采

取防止未成年人以及家畜、家禽、宠物接触毒饵的措施 ,直至毒饵清除。

以毒饵盒方式投放的毒饵应在毒饵盒上标有警示标志或采用公告形式告知。

7.3 毒饵投放Ⅰ

投放无遮盖方式的毒饵 1次所投放的毒饵量每堆不超过 30g。 毒饵堆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5m。 在

室内(以 15m2为 例)投放毒饵量应控制在 3堆以下。

7.4 毒饵t示期

露天或在室内直接投放的毒饵苦示期不得少于 zO d。 警示期后投放者或其指定的人员应及时清除

残留毒饵。

8 销毁

抗凝血类杀鼠药及其毒饵的销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的相关条款 ,对

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 ,销毁过程不应造成环境污染以及给人、畜、禽及野生动物

造成隐患。


